
申請及核發未經加工與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

大陸地區魚貨來源及衛生證明文件作業要點修

正規定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利未經加工與經加

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確保魚貨來源及衛生事項

符合大陸地區檢疫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未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應依本要點規定取

得未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魚貨來源及衛生

證明文件(以下簡稱證明文件)，始得向本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申請核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

書。 

三、申請未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證明文件，應填

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漁

業署(以下簡稱漁業署)申請；魚貨來源出自不同養殖場

者，應依養殖場個別檢附文件： 

（一） 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放養量申(查)報之證明

資料。 

（二） 由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aiwan 

Accrediation Foundation,TAF)或官方認證食品

檢測實驗室開立之自主檢驗報告。檢驗項目包

括：藥物殘留(孔雀綠及還原型孔雀綠、硝基呋

喃代謝物【1.富來頓代謝物 AOZ、2.富來他頓代

謝物 AMOZ、3.硝化富樂遜代謝物 SC、4.硝化富

萊音代謝物 AH。】、磺胺劑【1.磺胺一甲氧嘧啶



SMM、2.磺胺二甲氧嘧啶 SDM、3.磺胺甲基嘧啶

SMR、4.磺胺二甲基嘧啶 SMT。】)，檢驗項目相

符且檢驗結果合格。 

（三） 雙方買賣之合約書或交易明細資料(需詳細填寫

購買數量、單價、總金額等)。但申請輸出業者

與養殖場經營業者同一人時，免附。 

申請人已取得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者，有關

前項第二款之文件得檢附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影

本及該批出售產品之追溯碼替代。 

四、漁業署受理前點之申請，經審查符合下列條件者，發給

證明文件，並副知防檢局： 

（一） 養殖場已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養殖漁業放養

量申(查)報。 

（二） 經漁業署依衛生福利部優良衛生規範(GHP)或

HACCP 生鮮分級包裝場查察合格。 

（三） 養殖場經營業者未曾拒絕漁業署執行未上市養

殖物採樣檢驗。 

      前項第二款查察項目如附件二。 

五、申請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證明文件應填具申

請書(格式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漁業署提出申

請；魚貨來源出自不同養殖場者，應依養殖場個別檢附

文件： 

（一） 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放養量申(查)報之證明

資料。 



（二） 雙方買賣之合約書或交易明細資料(需詳細填寫

購買數量、單價、總金額等)。但申請輸出業者

與養殖場經營業者同一人時，免附。 

六、 漁業署受理前點之申請，經審查符合下列條件者，發給

證明文件： 

（一） 養殖場已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養殖漁業放養

量申(查)報。 

（二） 養殖場經營業者未曾拒絕漁業署執行未上市養

殖物採樣檢驗。 
 

 

 

 

 

 

 

 

 

 

 

 

 

 

 

 

 

 

 

 

 

 

 

 



分級包裝場查察表 

一、分級包裝場名稱：                    

二、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三、查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四、查察類別：□初次        □追蹤 

查察項目 Y N NA 觀察缺失 

分級包裝場之周邊和場內衛生環境良好，無貓狗

滯留，並定期清潔周遭水溝確保暢通及作好病媒

防治措施及消毒工作。 

□ □ □  

停車場隨時維持清潔，地面不得積水。廁所應定

期清掃且無異味。 

□ □ □  

分級包裝場應維持天花板清潔，不得有蜘蛛絲、

發霉、髒污等現象。 

□ □ □  

分級包裝場每日作業完畢後應清洗並定期消毒。 □ □ □  

具有符合衛生要求的包裝設施、設備和材料。 □ □ □  

理貨分級前要完成清洗地面，避免直接在污穢地

板上處理魚貨。 

□ □ □  

魚貨分級後應排放整齊，不可隨意堆置，承載魚

貨之容器應保持清潔並定期消毒，使用完畢之容

器亦需徹底清潔及消毒。 

□ □ □  

作業人員應作好個人衛生管理，包裝作業進行時

不得抽菸、嚼檳榔、隨地吐痰等情形，作業人員

作業前及如廁後應洗手，盥洗設備應定期消毒並

作好清潔維護。 

□ □ □  

包裝後要有足量的覆冰（如有冷藏或冷凍庫可以

不需覆冰）。 
□ □ □  

確實詳細紀錄魚貨來源養殖場及貨品分類。 □ □ □  

Y：符合；N：不符合；NA：不適合 

附件二 



 

結論： 

1.                                                                

                                                                   

2.                                                                

                                                                  

3.                                                                

                                                                  
 

建議改善事項： 

1.                                                                

                                                                   

2.                                                                

                                                                  

3.                                                                

                                                                  
附註：1.對以上查察結果如有不服，得於 3 個月內提出申覆。 

      2.追查頻率為每年一次。 

 

申請人簽章：                   查核人員簽章：                  

 

 

 

 

 

 

 

 

 

 

 



經加工養殖水產品輸銷大陸地區魚貨來源申請書 

公司名稱(需蓋章): 

姓名(需蓋章)： 

電話： 

住址： 

(一) 申請人及公司 

資料 

申請日期： 

養殖場名稱： 

姓名： 

電話： 養殖場經營業者 

住址： 

養殖魚種: 

養殖場登記證有效期限(年/月/日): 

(二) 養殖場資料 

魚塭所在地： 

(三) 放養品項及面積： 

項次 品項 面積 

   

   

   

   

買方姓名： 

賣方養殖場名稱或養殖戶姓名： 

買賣魚種： 

買賣交易單價(元/單位): 

買賣交易總重量(單位)： 

買賣交易總金額(元)： 

(四) 雙方買賣合約 

實際出貨總重量(單位)： 

備註： 

應附文件： 

(一) 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放養量申(查)報之證明資料。 

(二) 雙方買賣之合約書或交易明細資料(需詳細填寫交易總重、單價、總金額等)。但申請

輸出業者與養殖場經營業者同為一人時，免附。 

受理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附件三 



 


